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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 女 士 ：  
 
 

內 地 婦 女 使 用 產 科 服 務 對 公 營 醫 院 資 源 的 影 響  
 
 本 函 與 立 法 會 CB(2)1415/06-07(02) 號 文 件 內 跟 進 行

動 一 覽 表 第 6項 有 關。我 們 先 前 曾 就 有 關 事 項 作 出 回 覆 (見

立 法 會 CB(2)833/06-07(01)號 文 件 )。現 於 下 文 提 供 議 員 要

求 的 其 他 資 料 ：  
 
 (a )  假 設 本 地 婦 女 會 育 有 3名 子 女，政 府 估 計 本 港 的

生 育 率 ；  
 

(b)  安 排 內 地 孕 婦 來 港 分 娩 的 公 司 的 運 作 情 況 ； 及  
 

 (c )  2001年 至 2006年 本 地 婦 女 及 非 符 合 資 格 婦 女 在

各 間 公 立 醫 院 所 生 而 父 親 為 香 港 居 民 及 非 香 港

居 民 的 嬰 兒 數 目 分 項 數 字 。  
  
 
生 育 率  
 
 我 們 已 徵 詢 政 府 統 計 處 的 意 見 。 根 據 該 處 所 提 供 的



資 料 ， 總 和 生 育 率 1 的 預 測 數 字 受 多 項 因 素 影 響 ， 包 括 女

性 移 民 所 生 子 女 數 目 ； 育 齡 期 婦 女 的 死 亡 數 字 ； 婦 女 選

擇 生 育 子 女 的 時 間 ； 及 處 於 育 齡 期 而 未 婚 的 婦 女 數 目 。  
 
 若 簡 單 假 設 香 港 每 一 名 本 地 婦 女 均 在 其 一 生 中 生 育

3 名 子 女 ， 香 港 每 1 000 名 婦 女 的 總 和 生 育 率 便 應 為      
3  000。 不 過 ， 基 於 上 述 的 可 變 因 素 ， 這 個 總 和 生 育 率 只

可 視 為 一 個 理 論 數 字 。 相 比 來 說 ， 香 港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的

總 和 生 育 率 為 2 480， 一 九 八 六 年 為 1 367， 一 九 九 六 年 為

1 191， 二 零 零 六 年 為 989(臨 時 數 字 )。  
 
協 助 內 地 孕 婦 來 港 產 子 的 公 司 的 運 作 情 況  
 
 當 局 知 悉 現 時 有 某 些 公 司 及 個 別 人 士 協 助 安 排 內 地

孕 婦 來 港 產 子 。 不 過 ， 至 目 前 為 止 ， 並 無 跡 象 顯 示 有 任

何 非 法 集 團 安 排 非 法 入 境 或 逾 期 居 留 的 孕 婦 在 本 港 產

子 。 執 法 機 構 會 繼 續 緊 密 監 察 有 關 情 況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

採 取 積 極 的 措 施 打 擊 這 些 活 動 。  
 
按 嬰 兒 父 母 的 居 留 身 分 細 列 二 零 零 一 至 零 六 年 在 公 營 醫
院 出 生 的 嬰 兒 數 目  
 
 二 零 零 一 至 零 六 年 本 地 婦 女 ( 即 持 有 香 港 身 份 證 的

符 合 資 格 人 士 ) 及 非 本 地 婦 女 ( 即 非 持 有 香 港 身 份 證 的 非

符 合 資 格 人 士 )在 每 間 公 營 醫 院 所 生 嬰 兒 的 分 項 數 字 ， 載

於 附 頁 。 不 過 ， 基 於 私 穏 理 由 ， 醫 院 管 理 局 沒 有 硬 性 規

定 產 婦 提 供 嬰 兒 父 親 的 居 留 身 分 ， 因 此 該 局 並 無 有 關 的

準 確 資 料 。  
 
  
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局 長  
 (王琪       代 行 ) 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即在 某 一 年 ， 每 1  000 名 生 育 年 齡 為 15 至 49 歲 的 婦 女 如 按 照 該

年 各 年 齡 組 別 的 生 育 率 渡 過 育 齡 期 ， 她 們 一 生 中 活 產 子 女 的

平 均 數 目 。  



副 本 送 ： 醫 院 管 理 局 總 監 (聯 網 服 務 )張 偉 麟 醫 生  

 

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 



二零零一至零六年公營醫院初生活嬰數目 
(按母親為符合資格人士及非符合資格人士劃分的數字) 

 

  雅麗氏何妙齡
那打素醫院 

廣華 
醫院 

瑪嘉烈 
醫院 

威爾斯 
親王醫院

東區尤德夫人
那打素醫院

伊利沙伯
醫院 

瑪麗 
醫院 

屯門 
醫院 

贊育 
醫院 

基督教 
聯合醫院

總數 

2001 總數 1 0 5 626 3 916 5 536 3 730 4 165 1 162 5 499 2 913 3 546 36 093 

符合資 
格人士 156 4 615 2 873 4 231 3 261 3 554 2 942 4 491 0 2 816 28 939 

非符合資
格人士2 16 1 443 1 104 1 267 807 780 613 1 201 0 1 017 8 248 2002 

總數 172 6 058 3 977 5 498 4 068 4 334 3 555 5 692 0 3 833 37 187 

符合資 
格人士 369 4 372 1 889 3 279 2 839 4 158 2 950 4 176 0 2 670 26 702 

非符合資
格人士2 139 1 425 839 1 222 934 1 269 578 1 244 0 1 143 8 793 2003 

總數 508 5 797 2 728 4 501 3 773 5 427 3 528 5 420 0 3 813 35 495 

符合資 
格人士 0 3 840 2 666 3 837 2 564 3 816 2 887 3 992 0 3 073 26 675 

非符合資
格人士2 0 1 390 1 554 1 714 1 167 1 353 589 1 710 0 1 515 10 992 2004 

總數 0 5 230 4 220 5 551 3 731 5 169 3 476 5 702 0 4 588 37 667 

符合資 
格人士 0 4 053 2 757 4 033 2 586 3 929 3 072 3 979 0 2 938 27 347 

非符合資
格人士2 0 1 952 1 963 2 321 1 297 1 426 726 2 064 0 2 162 13 911 2005 

總數 0 6 005 4 720 6 354 3 883 5 355 3 798 6 043 0 5 100 41 258 

符合資 
格人士 0 4 402 2 679 4 623 2 487 4 295 3 382 3 838 0 2 732 28 438 

非符合資
格人士2 0 1 830 1 638 2 269 1 066 1 192 588 1 915 0 1 549 12 047 2006 

總數 0 6 232 4 317 6 892 3 553 5 487 3 970 5 753 0 4 281 40 485 

註： 1. 未能提供按符合資格人士及非符合資格人士劃分的數字，因為產科臨床資訊系統當時尚未開始運作。  

 2. 所提供的數字包括其配偶為香港身份證持有人的非本地婦女。在二零零三年四月修訂“符合資格人士”的定義前，這些婦女被列為“符合資格人
士”。 


